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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七月二日）在立法會會議上恢

復二讀辯論《２００８年成文法（雜項規定）條例草案》的致辭全文： 
 
主席女士： 
 
  正如我在 2008 年 2 月 20 日向立法會提交《2008 年成文法(雜項規定)條例

草案》(“條例草案＂)時所解釋，這條條例草案作出技術性及輕微的修訂，是

為了達到以下 4 個目的︰ 
 
(a) 使某些法例條文更清晰，這些條文把未能作出令執行當局信納或使其滿意的

行為列為有罪； 
(b) 界定賣方於土地售賣的交易完成時交付業權契約的義務； 
(c) 修訂某些檢控人員的職銜，以凸顯其獨立性；以及 
(d) 刪除對兩套已遭廢除規則的過時提述。 
 
  我衷心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吳靄儀議員及各委員努力不懈，提出不少寶貴

意見，並就條例草案撰寫了十分詳盡的報告。剛才法案委員會主席已簡明地談

過報告內容的重點。經法案委員會同意後，我們建議對條例草案作出若干修

訂。稍後我會動議數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現在，讓我概括地講述這些修

正案的內容。 
 
條例草案第 2 條－－生效日期 
 
  由於我們建議把條例草案第 2 至 4 部分刪除，故此無需保留有關條例草案

生效日期的第 2 條，即是條例將會在憲報刊登當日起實施。 
 
第 2 至 4 部分－－載有令執行當局“信納＂或“滿意＂草擬方式的罪行條文的

條例 
 
  第 2 至 4 部分(條例草案第 3 至 55 條)對載有令執行機構“信納＂或“滿

意＂等用詞而訂立罪行的不同條例及附屬法例，作出修訂。 
 
  擬議條文的目的，是就現行法例所隱含及施加於有關主管當局及受規管人

士的責任，訂定明確條文。 
 
  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委員關注到所草擬的條文並未處理以下問題︰在有

關當局並無指定令其“信納＂或“滿意＂所須採取的措施的情況下，如某人未

有聯絡有關主管當局以確定何為令主管當局“信納＂或“滿意＂所採取的措

施，而展開了受規管的活動，該人會否被檢控。法案委員會要求我們徵詢有關

主管當局的意見然後告知委員，在有關條文按建議修訂後，主管當局將會採取



什麼行動，以通知受規管人士為了令主管當局“信納＂或“滿意＂所須採取的

具體措施。 
 
  我們向法案委員會表示，由於涉及多項條文和多個有關主管當局，要收集

所有回覆實需要一些時間。此外，在有關主管當局就個別條文內容作出回應

後，我們也需就一些較為複雜的事項，向主管當局澄清。在此情況下，實在不

可能在恢復二讀前的僅餘時間內，作出恰當的結論以及草擬適當的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如需提交的話)。因此，我們在取得法案委員會的同意後，決定撤

回條例草案第 2 至 4 部分，並就此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我們將會在日

後向立法會提交另一條條例草案，就有關令執行機關“信納＂或“滿意＂的草

擬方式重新提出修訂。 
 
條例草案第 64 條－－《物業轉易及財產條例》(第 219 章) 
 
  條例草案第 64 條為《物業轉易及財產條例》增加新訂定的第 13A 條，以

消除數宗法庭案件所引起的疑慮。案件顯示土地賣方有責任出示“單＂與該物

業有關的“所有＂業權契據和文件的“正本＂，包括出示在須予證明的中期業

權根源之前訂立的契據和文件。 
 
  因此，新訂的第 13A 條規定，除非明訂有相反用意，否則土地的賣方為給

予該土地的業權，只須向買方交付(i)單與該土地有關的政府租契及(ii)任何單與

該土地有關而賣方須出示作為該土地業權的證明文件。 
 
  經考慮法案委員會及香港律師會的建議後，我們現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以修訂條例草案第 64 條。修正案不再規定賣方須向買方交付有關文件，

而是提述買方有權要求賣方交付該等文件。這與《物業轉易及財產條例》(第
219 章)第 13 條有關業權證明的用語一致。 
 
  法案委員會亦建議而我們亦同意，為求明確，擬議新訂的第 13A(1)條應加

入“正本＂一詞。因此，現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訂明土地的買方有權

要求賣方交付新訂的條例第 13A(1)條所提述的有關文件的正本。 
 
  委員雖然察悉影響第三者的權利或權益的風險甚微，但他們認為賣方及買

方以外的任何人所享有的權利或權益，不應因執行擬議新訂的第 13A 條而受影

響。我們現建議對新訂的第 13A(4)條作出修訂，以消除委員的疑慮。該條文清

楚述明，新訂的第 13A 條不會影響不屬該土地賣買合約內任何一方的任何其他

人士在該土地中的權利或權益。 
 
條例草案第 66 條－－《肺塵埃沉着病(補償)上訴規則》 
 
  《2008 年肺塵埃沉着病(補償)(修訂)條例草案》於 2008 年 4 月 9 日獲立法

會通過，並於 2008 年 4 月 18 日生效，《肺塵埃沉着病(補償)上訴規則》(第 360
章，附屬法例 C)的標題亦已於當天修訂為《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上訴

規則》。條例草案第 66 條載有“肺塵埃沉着病(補償)上訴規則＂的提述。因

此，當局須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採用有關規則的新標題。 



 
結語 
 
  主席女士，我謹此陳辭，請議員通過依照政府當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修訂的條例草案。 
 
完 
 
二○○八年七月二日（星期三） 


